
版第3本版主编 武曼晖 编辑 王娅楠 孙泓轩 综合新闻 2018年12月12日

序号

1

2

3

4

5

受理
编号

4679

4680

4700

4702

4703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荣成草业有限公司2008
年在二龙乡保民村承包了3万
亩生态草原，种植苜蓿草，合
同到期时间是2019年2月，且
有吉林省发改委签批的种草
证明。2017年6月，白城市芦
苇局私自将此处草原出售给
金垦现代集团，购买者开垦草
原种植大豆，目前该集团仍在
破坏草原。

举报人11月8日来电向
督察组反映“自2015年以来，
郭某某伙同他人将向海乡红
旗村50多公顷草原改为农业
用地，破坏生态环境。举报人
曾向当地纪委反映未果”问
题。举报后至今无任何进展。

来信：2012年至2015年
期间，安广镇永兴村村书记刘
某某，非法在洮儿河流域侵占
泄洪区挖鱼塘，取土变卖牟
利；非法砍伐河沿房子树木
760余棵、该村村民王某某林
地树木500余棵、安广林场树
木1000余棵，侵占国有林、集
体风景林、私人林地15余亩，
取土变卖牟利；私自在庙前岔
道口和其二哥住房南侧的国
有林内毁林2亩，建住房。

来信：红岗子乡新合村党
支部书记周某某存在以下问
题：一是借修建江堤之机，开
荒6垧地取土，私得卖土款40
多万元；二是私自卖掉省级重
点文物保护区“闹包山”；三是
私挖本村共计1000多垧面积
的草原表层土，牟利几百万
元；四是以养鱼池清淤为由，
破坏3垧柳树地挖土。

来信：一是举报人对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第9批
1174号信访案件的处理结果
不满意，认为公开的处理结果
与事实严重不符，白城市环保
局敷衍搪塞。洮北区政府公
开的答复是友谊村区域内不
存在沙坑，但举报人实地勘
察，发现该沙坑距离友谊村
500米，且位于友谊村上游，会
污染地下水，从而威胁村民饮
水安全。洮北区政府在友谊
村东侧和南侧打了3口井，但
并未告知村民此水是否符合
饮用水标准，也未出具水质监
测报告；且洮北区其他村都已
接通自来水，唯独友谊村还在
使用井水。二是沙坑北侧（纸
厂立交桥下）有一条城市污水
排水沟，无任何防渗措施，污
水直接流向工农村，距离友谊
村仅10米，水质恶臭。三是友
谊村西侧几十米处有一家小
型造纸厂，生产期间向地下偷
排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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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2日，经洮南市畜牧局、国土局、二龙乡政府调查核实，2008年5月12日，保民村与姚某（2008年6月成为荣成草业有限公司

法人）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协议约定姚某与保民村共同经营该村从白城市芦苇局承包的二龙苇场3万亩土地，合作期限：2008年5月12日至
2012年12月31日。2008年5月30日,荣成公司申请种草4500亩；2009年4月6日，又申请种苜蓿草10000亩，同年，到洮南市草原站备案。
经翻阅2008年、2013年、2014年档案材料，未查找到举报人所说的吉林省发改委签批的种草证明文件；2017年6月，白城市芦苇局未与金垦
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过任何合同。举报“2017年6月，白城市芦苇局私自将此处草原出售给金垦现代集团”情况不属实。

2017年3月15日，洮南市政府将二龙苇场面积约15万亩土地承包给金垦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包含姚某2008年至2012年与二龙乡
保民村合作经营的3万亩土地），承包期限50年。在土地承包前后未发现有种植苜蓿草地块，2017年7月10日，依据第二次土地调查结果显
示，该公司所承包的地块不属于草原和林地，地类属于未利用地。金垦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取得《吉林省水利厅关于洮南市金垦
现代农业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2017年取得《关于洮南市金垦灌区现代农业土地整治项目（一期、二期）水土保持方案的批
复》，2017年取得洮南市国土资源局土地整治立项批复，2018年该公司在承包地块种植9000余亩黄豆，种植行为属于合法行为，举报毁草耕
种不属实，开垦种地属实。

由于举报人承包地块与金垦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承包地块属同一地块，存在土地使用权争议，举报人要求归还草原并恢复被破
坏的草原的事实无法认定。

经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1月13日，经通榆县牧业局、向海乡政府实地勘察，该举报地块（面积49.44公顷）内目前无种植农作物行为。经查该地块2016

年被张某某非法开垦耕种，2017年通榆县法院已对该非法行为做出判决，并种植了苜蓿草恢复植被。举报“草原改为农用耕地，破坏生态环
境”问题基本属实。

2016年5月向海乡纪委已对举报郭某某问题进行处理，对涉事人红旗村委会主任白某某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并口头对举报人进行反馈，
“举报人曾向当地纪委反映未果”问题不属实。

经查，第7批730号案件办理结果于2018年11月21日分别在吉林省人民政府网站、通榆县人民政府公共信息网站进行了公示，因此，举
报人可自行查阅。“举报后至今无任何进展”问题不存在。

经查，群众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第一部分：经调查，反映情况不属实。
2018年12月2日，大安市水利局调查核实，经对刘某某本人和永兴村村民及村委会调查，刘某某在2012年到2015年期间没有在洮儿河

流域侵占泄洪区挖鱼塘和取土变卖牟利行为。群众反映的鱼塘是刘某某的儿子刘某甲与倪某某的，由刘某某负责日常管理。据调查，2012年
4月，刘某甲与倪某某申请办理了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许可证。养殖证中明确注明：“该水域属于洮儿河滩涂养殖水域，为了发展现代水产养殖
业，由刘某甲和倪某某将该水域开发为养殖水域。养殖者在养殖过程中因洮儿河防洪泄洪需要无条件拆除养殖设施；养殖证核准范围内无水
部分养殖者不能影响他人发展种植业；从事其他经营由相关部门管理；养殖过程中不能对洮儿河产生污染。”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第二部分：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2018年12月3日，大安市林业局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河沿房子树木位于安广镇永兴村沙坨子屯洮儿河护堤内，2011年左右永兴村村

民陈某某、李某在河床边、迎水面栽的树，属于个人栽植的，不是林业部门规划栽植的，属于四旁树，其中陈某某栽植500棵左右，李某栽植200
棵左右。陈某某、李某栽植的四旁树于2016年因泄洪区修护堤工程将树采伐，采伐这些树木因不在林业资源档案内，所以不需要经过林业部
门审批，是通过评估工程部门评估后给个人补偿，不是村干部个人行为。群众反映的安广镇永兴村村书记刘某某非法砍伐河沿房子树木760
余棵情况不属实。

经现场查看，永兴村村民王某某林地树木完好，群众反映的安广镇永兴村村书记刘某某将该村村民王某某林地树木500余棵非法砍伐情
况不属实。

经向大安市国有林总场、安广管护站护林员周某证实，安广镇永兴村沙坨子屯，安广林场林班内，未有过砍伐或丢失1000余棵树的情
况。群众反映非法砍伐安广林场树木1000余棵情况不属实。

经调查核实，永兴村原村书记刘某某没有侵占国有林、集体风景林、私人林地15余亩，也没有取土变卖牟利行为，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第三部分：经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2018年12月3日，经大安市林业局调查核实，永兴村原村书记刘某某没有侵占国有林及在庙前岔道口和其二哥住房南侧的国有林内毁

林2亩的情况，但在林地内建住房的情况属实，刘某某于2013年在大安市国有林总场、安广管护站1林班24小班内，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批，
私自建大棚看护房。刘某某已经把房子拆除，但地面已被硬化，未恢复林地原状。

经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第一个问题：经调查，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3日，大安市水利局调查核实，经对周某某本人和新合村村民调查，周某某不存在开荒6垧地的行为，也没有鱼池。取土地点

是在新合村和永合村两个村争议的盐碱地，该取土场是2017年1月4日经原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审批同意的临时用地。经调查核实，没有证据
证明周某某存在卖土牟利的行为。群众反映取土情况属实，反映其他情况不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调查，反映情况不属实。
2018年12月3日，经大安市文广新局、红岗子乡政府调查核实，经过向当事人周某某询问调查，同时红岗子乡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出

具了“闹包山”没有发包合同的证明，群众反映私自卖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区“闹包山”情况不属实。
第三个问题：经调查，反映情况不属实。
2018年12月2日，大安市畜牧局深入现场调查核实，采取现场GPS定位，将采集的坐标与国土“二调”数据库及大安市基本草原数据库进

行比对，群众反映的区域不在天然草原或人工草地斑块内。目前该地块已全部被月亮湖湖水淹没，已结冰。群众反映破坏草原情况不属实。
第四个问题：经调查，反映情况不属实。2018年12月3日，经大安市林业局调查核实，未发现新合村柳树地被取土痕迹。群众反映情况

不属实。没有发现别的地类有挖表土的现象。

经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第一个问题：2018年12月2日，经东风乡政府、铁东街道办事处、洮北区水利局、洮北区卫计局现场调查，举报人所说沙坑位于铁东办事

处区域内，不在友谊村区域内。该沙坑距友谊村三社北侧约1000米，面积约5000平方米。为季节性雨水汇聚区，岸边无垃圾，岸边无排污
口。此处已布设铁丝围网并设立了警示牌，同时确定专人看护，清理垃圾，禁止乱扔乱倒。反映情况不属实。2018年10月18日白城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对3眼饮用水井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合格。未进行公示情况属实。由于友谊村巷道比较狭窄，经多次实地勘验，自来水安装设
备及车辆无法进行安装操作，只能使用深水井解决村民用水。情况属实。

第二个问题：2018年12月2日，经铁东办事处、城管洮北分局现场核查，纸厂立交桥下污水排水沟为“白城东侧雨水明渠”。主要功能是
市区东侧雨水疏排，流经工农村地段全长1800米，流经立交桥下的地段约为500米，最终排向到保镇高平村的东湖湿地。排水渠宽度5米，无
防渗措施。2014年白城市开始将明渠改造为暗渠，2015年9月己完成改造400米。由于该区域面临棚改拆迁，致使明渠改造项目暂时停工。
现该排水沟内水已结冰，水面及两岸无垃圾。白城市铁路房产段向沟内排放生活污水，有异味。反映情况属实。

第三个问题：2018年12月2日，经洮北区环保局、东风乡政府现场核查，在友谊村西侧未发现小型造纸厂。反映情况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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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洮南市国土、畜牧
部门确保于2019年2月末
前完成该争议地块地类属
性确认工作，根据确认结
果，涉及违法行为的，由相
关执法部门立案查处。涉
及民事纠纷的，由洮南市
司法局介入调解双方合同
争议问题。如调解不成，
建议双方通过诉讼途径解
决纠纷及合同的合法性问
题。

无

第三个问题：2018年
12月 3日，大安市林业局
对刘某某作出处罚决定，
并处罚款。同时，下达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责令刘某某于2019年4月
15日前恢复林地原状。

无

第一个问题：2018年
12月 2日，东风乡政府对
友谊村3眼饮用水井的检
测结果进行了公示。

第二个问题：2018年
12月 5日，白城市城市管
理执法局对中国铁路沈阳
局集团有限公司白城房产
段的未按国家规定将污水
排入城镇排水设施的违法
行为，依法下达了《责令改
正通知书》，要求其在2018
年12月14日前改正违法
行为，将生活污水排入市
政管网。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备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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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市大岗子镇离退休党支部2017年4月建立，现有党员
18人。党支部建立以来，在大安市委老干部局和镇党委的领导
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争创“五好”党支部为目
标，以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为主要内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使老
党员组织观念常存、工作生活常乐、为民之心常在，树立了新时
期老党员的良好形象，书写了离退休的老党员在新形势下扶贫
工作中不断发挥作用的新篇章。

大岗子镇离退休党支部在建立之初，正是全镇易地扶贫搬
迁项目实施过程中。大岗子镇地处大安市西南边缘，交通极为
不便，居住环境为盐碱化、风沙化严重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土地
瘠薄，人地矛盾突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大岗子镇易地
扶贫搬迁项目，是改变这里贫穷落后的一项扶贫惠民巨大工
程。这一工程涉及到全镇7个行政村、19个自然屯的3562户

8600人的集体搬迁，涉及2446.9公顷耕地、3930公顷草原、
2467.74公顷林地的土地集中流转，关系到每个村民的切身利
益。同时，把散居在400平方公里范围的农民一下子集中住进
现已建成的18万平米的27栋住宅楼里，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
化。大岗子镇离退休党支部紧紧围绕这一变化开展活动，收效
良好，得到镇党委政府和全镇广大农民的高度评价。

发挥老党员群众威望作用，助力整体搬迁

农民要离开几辈子居住的房屋和耕种了几十年的土地，在
感情上一时很难接受。同时，对整体搬迁政策和土地流转政策
理解不透，造成项目进程缓慢。镇离退休党员邱学是大岗子镇
的退休干部，退休前是大岗子镇人大主席，2015年退休后，始终
住在大岗子镇双岗山村平安卜屯。双岗山村有120多户农户，
是有名的贫困村。当时，镇党委、镇政府决定集体搬迁，因村民
不理解，在签订搬迁协议时，大家互相观望。邱学看到后，第一
个签了协议，并动员自己的亲属签了协议。在签协议过程中，他
向村民把政策讲准、把标准讲透、把道理讲清。用自己外村的亲
属不理解政策匆忙卖掉房子亏了十几万的例子告诫大家，一定
要抓住党和政府给予的脱贫致富的好机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

支持和认可。为了做好群众工作，他常常和村干部一起挨家挨
户宣传，忙到深夜。有的一次不行就去两次，两次不行就多次
去，直至做通工作，签上合同为止。2017年全村都搬到镇政府
所在地，土房、平房换成了楼房，有的群众还剩下了钱。群众说，
党和政府政策好，邱学功劳也少不了。

发挥老党员党群纽带作用，助力排忧解难

老党员吕显龙在村里辈分最大，威望最高，平时，邻里之间
有矛盾、村干部与群众之间有矛盾都找他到场主持公道。整体
搬迁开始后，有一位村民认为补偿太低，就是不搬。乡干部、村
干部多次找上门，工作就是做不通。吕显龙知道后，就找到他。
吕显龙从搬迁政策、补偿标准、居住环境、发展趋势以及他本人
以后的安排都说得明明白白，当天村民就搬了家。搬进新楼后，
过去东屯西屯现在成了楼上楼下。有两家村民因楼上漏水淹了
楼下发生纠纷，并说住楼哪有住平房好。为了这事竟吵到镇政
府，怎么调解都不行。有人找到吕显龙帮助调解。吕显龙把两
人请到自己家里，让楼上对楼下做适当补偿。事情解决了，镇政
府参与调解的人夸赞：“还是老吕说话好使！”整体搬迁后，吕显
龙解决各种家庭矛盾20次，邻里矛盾15次。他用自己的威望

为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结成纽带，为各项工作排了忧解了难，发
挥了老党员的独特作用。

发挥老党员经验丰富作用，助力发展经济

支部老党员邱学退休后住双岗山村。整体搬迁开始后，村
里有个2016年11月成立的养殖合作社负责人于万宝因整体搬
迁陷入困境，不知道怎么选项目。邱学根据整体搬迁后镇政府
发展脱贫经济的项目配套规划，为他多方调研，决定以养殖和大
棚为主要项目。这样，全镇整体搬迁项目实施后的第一个农民
专业合作社成立了。由于政策好、选项准，合作社成立至今短短
一年发展26户55人，投资达100万元。合作社现在有马50匹，
牛20头，驴10头，每人每年至少收入3万元。在种植项目上，
按照政策，采取“政府+合作社+农户+贫困户”的模式，政府出
土地，合作社建64栋大棚，种植3棚花卉，一棚豆角，两棚茄子，
58栋西红柿，柿子远销北京、上海，供不应求。今年卖出柿子80
万斤，创收40万元，带动363户一星户，每户分红600元。在种
植期间还带动120多人务工，人均工资收入4000元，进一步增
加贫困户收入，实现真正脱贫。双岗山村已经实现整体脱贫，成
为全大安市第一批脱贫村。

发挥老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助力移风易俗

整体搬迁七村联建后，环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居住环境
改变了，一些人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却不能立即改变。集中居
住之初，平直宽敞的街道、多功能的健身广场、美观的绿化带里
垃圾随处可见。老党员徐殿海每天在楼前楼后、街道广场收拾
垃圾。广场周围有一条3000多米长的绿化带，在徐殿海的带领
下，每天都有人自觉清理收拾。整个夏天，绿化带里看不到杂草
垃圾。在他的影响下，如今住在楼房里的村民们都能自觉地改
变不良习惯，27栋村民住宅楼和周围环境呈现一片新风新貌新
气象。

暮年莫道桑榆晚 老骥更有新作为
——大安市大岗子镇离退休党支部书写脱贫攻坚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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